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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差旅、会议篇 

 
1.国内差旅费报销时需提供哪些凭据？ 

工作人员完成出差任务后，应在返回学校 15 个工作日

内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，并按要求提供下列凭据： 

 公务出差审批单（科研项目除外） 

 差旅费网上预约报销单 

 城市间交通费（含保险）、住宿费发票 

 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有效证明，其中由对方

提供的证明应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

 乘坐高于规定等级交通工具、但低于规定等级全价票标

准的出行当日截图证明 

 购买非公务机票、但票价低于当时公务机票价格的出行

当日截图证明 

 其他与因公出差有关的凭证 

2. 普通工作人员出差可以乘坐飞机吗？ 

普通工作人员出差可以乘坐飞机经济舱。出差人员在不影

响公务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应当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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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出差事由应该怎么写，可以统一写“调研”吗？ 

出差事由应具体、明确，调研应注明“XX项目 XX 内容调

研”。 

4.到外地开会，会议要求住在指定的宾馆，但是住宿费超

标了，能报吗？ 

会议统一安排食宿、费用自理的，可凭据按实报销。 

5. 到外地参加会议、培训，有补贴吗？ 

参会、培训在途期间按差旅费管理办法报销、发放补贴，

除要求“费用自理”的情况外，会议、培训期间没有补贴。 

6.出差时没有住宿费发票可以拿补贴吗？ 

 出差人员如果住在自己家里，在公务出差申请审批单或

预约报销单（科研项目）上勾选后，可以计发补贴； 

 出差人员到边远地区出差，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，出

差人员说明情况，并由经费负责人审批后可以计发补贴； 

 与其他单位开展教学科研合作、对方单位承担住宿的，

凭合作方提供的有效证明，可以计发补贴； 

 对方合作单位提供住宿，无有效证明的，仅计发路途中

的补贴。 

7.承办会议报销时需提供哪些凭据？ 

 会议审批表 

 会议通知 

 参会人员签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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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、电子结算单等

凭据 

8.教职工报销国际差旅费报销时需提供哪些凭据？ 

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审批表 

 护照复印件（包括签证和出入境记录） 

 国际差旅费网上预约报销单 

 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变更中转地审批表（下载地

址 http://cwc.nuaa.edu.cn/show12681270.htm）：出国人员

应优先选择乘坐国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。如因航班衔接中转

次数等特殊原因选择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，经外办及财务

处批准后报销；如因价格优势选择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，

需同时提交出行当日价格截图证明。 

 各类原始票据：国际机票须附登机牌及电子行程单，各

类外文报销凭证须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

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。 

 其他与国际差旅有关的凭证 

9. 研究生国际差旅费如何报销？ 

研究生报销国际差旅时，需附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

生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，按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国际学

术交流基金资助办法》（试行）（校研字[2009]16 号，2013 年

9 月修订）标准执行，网上预约报销单经研究生院审批后报

销。 

http://cwc.nuaa.edu.cn/show12681270.htm


 4 / 5 
 

10.购买国际机票应如何支付票款？ 

国际机票款只能通过公务卡、单位银行转账方式支付，

不得以现金支付。 

由于价格、行程等原因经审批在国外航空公司网站直接

购买的国际机票，可个人自行支付，报销时提供银行付款记

录及比价截图等证明材料。 

11.需要到异地办理签证或出境，产生的相应车票、住宿

费可以报销吗？有补贴吗？ 

可以报销。应在“国内差旅报销”模块预约，与国际差旅

费一起提交报销，可以计发补贴，但不与国际段（按离、抵我

国国境之日计算）日期重复，补贴不可兼得。 

12.出国期间的伙食、交通费可以实报实销吗？ 

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伙食费、公杂费按规定的标准发给个

人包干使用，不再报销零星费用。包干天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

之日计算。 

13.国外住宿费单据中包含餐费，应如何报销？ 

住宿费发票中包含餐费：明确打印出餐费金额的，在住宿

费中直接扣除餐费金额；未打印餐费金额的，早餐费按伙食费

包干标准的 20%，午、晚餐按伙食费包干标准 40%，在住宿费

中予以扣除。扣除餐费后的住宿费在标准内凭据按实报销，伙

食费按规定发放。 

14.出国期间的住宿费可以实报实销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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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定的住宿费标准内凭据按实报销；因对方组织单位指

定或推荐酒店，超出费用标准的，报国交处和财务处批准后据

实报销。 

15.出国期间的实际行程与审批不一致怎么办？ 

 处级及以下的人员因公出国，如出现减少人员、减少出

访国家、减少出访天数、更改经停城市等情况，需出具情况说

明并经国交处二次审批，其他变动需再次报工信部审批； 

 处级以上人员因公出国行程发生任何变动，均需再次报

工信部审批。 

 

 

 

 


